
云南巧家爆炸案真相大白

俩疑犯百元雇“人肉炸弹”

雇赵登用送背包至拆迁赔偿现场，用手机遥控爆炸

巧家公安局长曾用前程保证赵登用是嫌疑人

8月 7日昭通市警方发布的通报中称，此前，警方经侦

查只是初步认定赵登用有重大作案嫌疑。 随着侦查工作深

入开展，警方发现了新的可疑DNA、电路板残片等重要线索。

警方查明：犯罪嫌疑人邓德勇（男， 1 9 6 9 年生，家住巧

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 1 组）因其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

不满，与犯罪嫌疑人宋朝玉（男， 1 9 6 9 年生，家住巧家县白

鹤滩镇迤博村 1 组）合谋通过实施爆炸制造社会影响。

5月 9日， 邓德勇将非法获取的炸药和雷管自制成爆

炸装置，并伙同宋朝玉在野外进行了爆炸试验，引爆了一

枚电雷管。 5 月 10 日上午 8 时 46 分，宋朝玉、邓德勇从劳

务市场以 100 元人民币雇佣了赵登用；8 时 59 分， 两人指

使赵登用将装有爆炸装置的深色双肩包送入花桥社区一

楼办公室；9 时 4 分 54 秒， 邓德勇见赵登用背包进入花桥

社区一楼便民服务大厅后，用手机引爆实施了爆炸。

经公安机关侦查证实，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

划，并且在爆炸中当场身亡，他也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。 针

对巧家县公安局在前期案情尚未彻底查清的情况下，在通

报中因表述不严谨、不确切而给社会公众、赵登用及其家

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，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、赵登用

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。 （综合新华社、中新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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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警员酒后大闹贵州收费站

警方称涉事人员为协警已被开除

新华社南宁 8月 7日电（记

者 夏军）近日一则《广西警务

人员大闹贵州收费站》的网帖在

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，网帖称广

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警务人员

饮酒后殴打贵州收费站人员。南

丹县公安局 7 日回应称，与收费

站员工发生摩擦的是协警，目前

已被开除，另一名带队警察也受

到相应处分。

据网帖称，7 月 25 日下午，

一辆悬挂广西牌照的制式警车

经过贵新高速公路新寨收费站

时，因收费问题发生纠纷，警车

后座上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务人

员对站长进行追逐、殴打。 当天

警车上的 4 人中， 除驾驶员外，

其余人员均已饮酒。

网帖发出后，受到了网友们

的广泛关注和热议，多数网友认

为执法人员带头违法，当地公安

机关应彻查此事，并严惩相关涉

事警务人员。

7 日，南丹县公安局方面回

应称，当日，南丹县公安局交警

大队民警蒋某带领 3 名协警执

勤后， 到收费站旁一朋友家吃

饭。 返回南丹时，在经过广西与

贵州交界附近的新寨收费站时，

被收取 30 元的超时费， 协警韦

某认为其车辆是因执勤而停留

在贵新高速公路上的，收取超时

费不合理，随后双方因交费问题

发生争执，相互推搡。

南丹县公安局方面称，经贵

州警方调查，四人中，蒋某和协

警韦某喝酒，另外两名协警并未

喝酒，而参与这一事件的主要是

协警韦某。 事发后，南丹县公安

局已将这名负有直接责任的协

警韦某予以辞退，对负有带班领

导责任的组长蒋某给予了相应

处分，并全面开展一次纪律作风

大整顿。

5 月 1 0 日发生在云南省巧家县的爆炸案终于真相大白。 8 月 7 日，云南省昭通市

公安局通报：经过近 3 个月深入侦查，造成 4 人死亡、1 6 人受伤的巧家爆炸案已成功

告破，涉案犯罪嫌疑人邓德勇、宋朝玉因涉嫌爆炸罪已被依法逮捕。 两名犯罪嫌疑人

均系案发当地村民，他们花 1 0 0 元雇佣赵登用，让他进入拆迁赔偿现场，并用手机实

施遥控爆炸。 赵登用被利用，他仅仅是个“肉弹”。

核

心

提

示

5 月 1 0 日，早上 9 时零 4 分，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

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爆炸， 事故造成 4 人死亡、1 6

人受伤。

5 月 1 2 日，巧家县召开情况通报会称：警方经现场勘

查、尸体检验、调查走访、提取视频监控资料等侦查工作发

现，引发爆炸的背包系赵登用（男， 1 9 8 6 年生，家住巧家县

包谷垴乡洼落村张家梁子组）背入案发现场并在其身上发

生爆炸，警方据此初步认定其有重大作案嫌疑。

在通报会上， 巧家县副县长、 公安局长杨朝邦表示，

“用局长名义和前程保证赵登用系这一爆炸案的嫌疑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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